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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修订背景

      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“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”。近年来，我区民

办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，办学条件不断改善，教育质量不断提升，满足了人民群众

多样化教育需求，为我区高等教育普及化作出了积极贡献。但个别民办高校存在的不

规范办学行为，损害了师生的合法权益，影响了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。为

进一步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，需要进一步完善年检工作制度，充分发挥年检对民办

高校规范办学指挥棒的作用。在《办法》的修订过程中,我们继续沿用2022版年检办

法和指标体系框架,又坚持目标导向、问题导向，推进解决民办高校规范办学出现的新

问题。本次修订的《办法》细化了指标体系中观测点和关注情形的内容表述，并根据

实际情况增加了部分关注情形，采用等级评定的方式进行检查,以引导我区民办高等学

校规范办学,防范办学风险,促进提高办学质量。



02 修订过程

      为切实保障文件修订的合法性、规范性和实效性，我们成立年检办法修订工

作小组，邀请区内公、民办高校校领导和相关专家作为工作小组成员分析研究民

办高校年检存在的问题，实地调研区内民办高校，参考外省政策和实践经验，对

《办法》进行修订，征求厅内相关处室和各民办高校意见并吸收采纳，最终形成

了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重点完善了年检指标体系、观测点、关注情形及检

查标准，使年检工作更加科学、有效。在汇总各高校修改意见后,我们再次征求厅

内相关处室和专家意见,对文稿进行研讨和修改,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通过了合

法性审查,最终形成了《办法》（送审稿）报厅党组会议审定。



03 修订内容

（一）年检办法的修改

    1.年检结论类型及评价方法的修改。一是把原来年检结论分为“优秀”“合格”“基本

合格”“不合格”四类，改为“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三类。二是把原来以分值多

少和是否出现关注情形来评定年检结论的方式，改为以获得A、B、C等级的多少和是否出现

关注情形的方式来评定。具体评定方法为：合格：三级指标不达标（C）的个数≤5个，且无

一般关注情形（☆）和重点关注情形（★）；基本合格：5个＜三级指标不达标（C）的个数

≤8个，或出现一般关注情形（☆）≤5个，且无重点关注情形（★）；不合格：三级指标不

达标（C）的个数>8个，或出现重点关注情形（★），或出现一般关注情形（☆）>5个。

    2.其他内容的修改。一是将年检“基本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的限期整改时间分别由6个

月和1年修改为3个月和6个月。二是明确年检结论“合格”且问题整改到位的学校才可获得

自治区民办教育专项资金予以奖励支持。三是增加两条（第九条、第十条），建立年检结论

与督导评估结果互认机制（第九条），明确自治区教育厅相关处室根据职责分工负责督促民

办高校的整改（第十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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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示例

“一业一册”
工作指引

（二）年检指标体系的修改

    1.调整个别二级指标的顺序。将一级指标（四、办学行为）中的二级指标（教师队伍）调整到一级指

标（二、办学条件）中。

    2.设置了三级指标。在每个二级指标下面，进一步细分归类设置了三级指标（共64个），根据观测点

的性质和内容进行归类设置。

    3.对三级指标实行等级评定。根据三级指标中的观测点落实或执行情况，按照A、C两个等级或A、B、

C三个等级进行评定。

    4.修改完善部分观测点。对原来一些观测点表述不够明晰不够全面的进行修改完善。例如，把原来的

观测点表述“决策机构履职情况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二十二条等法律法规及学校章

程规定”改为“决策机构履职情况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二十二条等法律法规、学校

章程及其议事规则的规定”；把原来的观测点表述“财政性专项经费按规定专款专用，未用于其他用途”

改为“1.财政性专项经费中除免学费补助等非限定性资金外，其他限定性专项经费须按规定专款专用；大

额支出预算向教育主管部门备案。2.学校重大投资、大额资金支付履行“三重一大”程序。3.费用报销票

据合法真实、材料完整，不得使用虚假票据”。同时，也增加了少量的观测点，如在关于学校章程制定及

实施的指标中，增加了一个观测点“学校建立健全以章程为统领的管理制度体系，依据学校章程内容制定

（修订）学校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决策制度、各种议事规则和教职工代表大会、学生代表大会有关制度等重

要配套管理制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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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增加和修改一般关注和重点关注情形。

  （1）新增7个重点关注情形。一是二级指标（1.组织建设）中增加2个重点关注情形，分别为：“★党

组织会议、董（理）事会、党政联席会议议事决策制度不健全，执行不到位，未能保证党组织在重大事

项决策、监督、执行各环节有效发挥作用”和“★未在条件保障上做到“两纳入两保证”，没有相对独

立设置党务工作部门，没有按要求配齐党务工作人员并保证相应待遇”。同时删除相应的“★未按规定

建立党组织”和“★党组织隶属关系不符合要求”等2个重点关注情形。二是二级指标（8.教师队伍）中

增加1个重点关注情形“★自有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＜50%，或生师比≥30：1，师资力量严重

不足”。三是二级指标（27.教师权益保障）中增加1个重点关注情形“★恶意拖欠教职工工资或不按规

定及时足额缴纳教职工“五险一金”、住房公积金达一年以上”。四是二级指标（7.基本办学条件）的

一般关注情形“☆办学条件不达标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”和重点关注情形“★办学条件不达标，造成重

大事故”合并修改为重点关注情形“★办学条件不达标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造成重大事故”。五是二

级指标（16.安全管理）中增加2个重点关注情形，分别为：“★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，教育教学设置未

达到标准，教室、图书馆、宿舍等建筑设施未完成验收而投入使用，存在《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

指南》明确的重大事故隐患”和“★每年学生自杀死亡人数达10人及以上，或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、刑

事案件”。同时删除重点关注情形“★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，教育教学设置未达到标准，造成重大事故

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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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2）新增3个一般关注情形。一是二级指标（16.安全管理）中增加1个一般关注情形“☆发生亡人

案事件，瞒报信息，或每年学生自杀死亡人数达5人及以上，或发生较大安全事故”。同时删除一般关

注情形“☆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，教育教学设置未达到标准，教室、图书馆、宿舍等建筑设施未完成

验收而投入使用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”。二是在二级指标（24.财务制度建设及执行）中增加1个一般

关注情形“☆虚报冒领、违规挪用财政性学生资助专项经费，情节严重的”。三是在二级指标（26.学

生权益保障）中增加1个一般关注情形“☆学校跨学期发放学生奖助学金，侵害学生权益”。

   （3）修改部分关注情形内容。一是将二级指标（17.招生行为）的重点关注情形内容修改为：“★

学校招生工作出现下列情形之一且情节严重的：1.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招生简章，或者进行虚假宣传

、骗取钱财的。2.将未经省级招生部门审核录取的学生留在学校学习。3.允许教育咨询机构、校外培

训机构或个人进入学校开展考试招生培训咨询活动，或提供场地给有关机构或个人开展相关活动”。

二是将二级指标（27.教师权益保障）中的一般关注情形“☆拖欠教职工工资或不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

费和住房公积金”修改为“☆年内存在拖欠教职工工资，或不按规定及时足额为教职工缴纳‘五险一

金’的情况”。


